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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南省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为进一步明确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具体组建流程、委员确定、

运行方式等内容，根据《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河南省

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了《河

南省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根据《民法典》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住

宅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需要由街道（乡镇）组织召开业主大会

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在基层实际操作中，由于部分业主参与

组建业主大会积极性不高，很难达到表决的人数要求，导致业

主委员会“成立难”“换届难”。为解决业主委员会缺位可能

带来的业主权益受损问题，2021 年修订的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

例》规定，住宅小区无法成立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的可以成

立物业管理委员会。物业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推动本小区成

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，并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代行其职

责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约，组织业主依法决定有关共有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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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管理权利的物业管理重大事项，维护全体业主共同权益。为

便于基层操作，省厅借鉴外省经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了《河

南省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完善物业管

理法规制度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《办法》于 2022 年 3 月完成初稿。经广泛征求省委组织部、

省民政厅等省有关部门，市县物业管理部门、街道、社区、业

主代表的意见，并通过厅官网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修改完

善后形成《办法》审议稿并通过合法性审查。2023 年 10 月上旬

经厅务会审议通过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二十四条，分别从制定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、

部门职责、组建条件、人员资格、成立运行流程、运行职责、

终止情形等方面进行了规范。

第一条至第四条明确了制定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各级

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街道（乡镇）、居（村民委员会）职

责分工等内容；第五条明确了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的条件和时

限；第六条明确了党建引领“三方联动”机制；第七条至第十

五条明确了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表组成、条件、增补及物业管理

委员会成立、职责及运行等机制；第十六条设置了应急补充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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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明确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重大扰乱公共秩序、危害公共安

全等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，物业管理委员会不能依法履行职责

的，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应当立即指定居（村）民委

员会代行物业管理委员会职责；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明确了物

业管理委员会委员资格的终止情形资料移交、缺额增补及物业

管理委员会期满的审计、考核、重新组建等内容；第二十条规

定了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管理委员会可履行物业管理监督委员

会职责及监督内容；第二十一条明确了物业管理委员会解散、

移交等内容；第二十二条明确了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

办法等内容；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四条明确了解释部门及施行

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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